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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的“人”：生态伦理学的本体论证明 
 

孙道进 
 

摘要：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自然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而辩证的解读。

从自然的维度看，人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与非人类的生命具有同质性，是“小写”的人，因而伦理学

应该走出对人的“固恋”，“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把自然纳入伦理的怀抱。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是劳

动的产物，是对象化活动中的自我生成，是“大写”的人；劳动的对象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场依存性”，

决定了人把自然作为“道德顾客”的逻辑必然性。这样，恩格斯对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既超越了非人

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它为生态伦理学的成立提供了充分的“本体

论证明”。 
 

 生态伦理学何以成立？这是伦理学界的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哲学界的一个焦点或热点问题。 

其实，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立，取决于人类是否应该给自然以伦理关怀；而人类是否应该给

自然以伦理关怀，又取决于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取决于“人究竟是什么”这个古老的人学本体论问

题。正如杨通进研究员所说：就生态伦理问题而言，人究竟对哪些存在物负有义务的问题，与人对自己

在宇宙中的“形象设定”和“存在认同”密不可分。换言之，生态伦理学离不开某种人学本体论。[1]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人”作了自然的和历史的考察：从自然维度看，人是蛋白体的存在

方式，人的生成就是自然的自我生成，因此，人必须敬重自然之“母”，给自然以伦理关怀，其主体性与

能动性之光只能在“总体性”的自然之天空中闪烁；另一方面，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的生成就是对象化活

动中的自我生成，因此，为了维持自身作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他也必须呵护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给

自然以伦理关切。这样，恩格斯从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研究出发，到生态伦理学价值论的逻辑回归，整

个“行程”说理充分、推理严密，为生态伦理学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人学本体论。 
 

 一、从人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到伦理学走出对人的“固恋”  
 

恩格斯认为，从生命的起源看，所有的生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2]人类

也好，非人类也罢，都只是蛋白体在量上的不同组合，都可以还原为蛋白体。“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

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

蠕虫等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

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

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

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

样。”[3]因此，无论从人体的结构看，还是从人的基本特征看，人和非人类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都具有

同质性。 与人和非人类的同质性相对应，在进化论问题上，人的进化，和非人类一样，也是自然的自

我生成与自我“分化”。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一章的“导言”中，恩格斯继承了19世纪中叶赫胥黎、海

克尔、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理论，详细说明了自然界的自我演变、生物的进化和人的

产生过程。其中，关于人的生成过程，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人是由最初没有定型的蛋白质通过核和膜

的形成而发展为细胞，然后发展到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再由原生生物发展到动物和植物，最后由动物中

的古猿发展而成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



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

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4]这就是说，人的形成，并不是上帝因一

时的心血来潮而捏造，而不过是自然“自组织”的结果，是自然自我分化的产物。 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人

对自然予以呵护的必要性。自然是人类进行“物料交换”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是人类“必要的存在条

件”，因为人作为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其“本质契机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物料交换，而且

这种物料交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5]在第284页的注脚中，恩格斯进一步

说明了“物料交换”对于人作为有机体生命的无条件性：“在无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破坏了它们，而

在有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是它们必要的存在条件。”[6]既然物料交换是人类维持自身生物性存在的

必要条件，那么，由于物料交换的对象是自然、物料交换的空间也是自然，所以，人类要珍惜自身的存

在就应该珍惜自然的存在，把自然视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像呵护自己的手和脚一样去呵护自然。这

是自然界自我进化、自我发展的逻辑，也是自然“自组织”的逻辑。  
 

人的自然性及其与自然进行物料交换的无条件性，决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对待自然“怎么都行”的方法

论的荒谬。自然界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物料交换的中介，存在着普遍而广泛的相互

联系与交互作用，这种普遍联系与交互作用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除了“绝对的斗争”，还有“和谐的共

存”。“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

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

旗帜上。”据此，恩格斯认为，达尔文把自然界化约为绝对的“生存斗争”、霍布斯把人的社会关系简化

为“人与人之间如狼的斗争”，二者都把自然的“生存斗争”加以扩大化或绝对化了，都是对自然界物料交

换的普遍性及其有机性的反动。“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乱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生存斗争’这样

一个干瘪而片面的词句中，这是完全幼稚的。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7]因此，如果我们的哲学一味

地怂恿人类战天斗地，那么，早晚有一天，“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一点一点地消失；而地球，一个

像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冰冷了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运

转，并且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代替安排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在宇宙空间里

循着自己的孤寂的道路行走着的一个冰冷的、死了的球体。”[8]  
 

恩格斯从自然维度对人的本质的解读，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中世纪神学的

人学观认为，人，作为天地之秀、万物之灵，是上帝的惟一代表，是大自然的合法性主宰；所有的非人

类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其价值大小完全取决于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例如，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

学之父居维叶就说过：“想不出比为人提供食物更好的原因来解释鱼的存在”。在恩格斯看来，既然生物

学、进化论、地质学等都已经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同质性，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只

不过是人类自作多情或一相情愿的产物，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正如他在1858年7月14日

给马克思的信中所写的：“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们在研究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

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9] 恩格斯在自然维度上对人的本质的解读，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特

别是“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依据。大家知道，生态中心主义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就

是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例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就是根据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和“人不过是

一些运动中的物质”来说明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也是根据“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

员”来佐证他的“大地伦理学”的。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然性解读，不仅证明了生态中心主义本体论的部分

正确性，而且也为生态伦理学从“是”到“应该”的价值论过渡提供了“中介”：既然“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

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一一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

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10]因此，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并没有超越于非人类之上的道德特权；非人

类，和人类一样，理应是道德大家庭中的平等的一员；人作为“道德代理人”与非人类作为“道德顾客”之

间并没有价值地位上的高低之别。正是根据人的自然性这一事实，恩格斯逻辑地提出了人应呵护自然的

伦理学主张。例如，在“古代人的自然观”一章中，针对毕达哥拉斯为了庆祝他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而

举行的“百牛大祭”，恩格斯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牛的同情：“这是精神（知识）的快乐和高兴——然

而牛付出了代价。”[11]  
 

二、从人是“劳动的产物”到“大地伦理学”的逻辑必然性  
 

恩格斯不仅把人理解为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把人理解为劳动的存在物，这正是恩格斯比“人本学”唯

物主义高明的地方。恩格斯认为，尽管从生理结构看，人与自然是同质的，但是，人决不是费尔巴哈所

谓的“吃喝自然”或“享受对象的生活”，人的活动也并不是“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人的自然性并不能抹



平人与非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人毕竟是地球上惟一的“思维的花朵”；如果只见人的自在性

而不见人的自为性，只见人的物质性而不见人的精神性，就势必陷入“客观的自然主义”的巢臼。 那

么，恩格斯视野中的人的根本属性又是什么呢？答案：劳动。 正是劳动使人成了真正感性的、对象性

的存在。“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

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

成这一区别的也是劳动。”[12]劳动，这就是恩格斯眼中人的规定。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

用”一章中，恩格斯对此给予了系统性的阐发。 恩格斯认为，人的生成既是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个历史

的过程。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是劳动的作品，劳动对人之为人的形成与完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

能。从古猿采集水果，到手和脚的区分（直立行走），到语言与工具的出现，到脑（意识）的形成，劳

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

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13]透过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出：尽管人的本质问题，自

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是哲学界的一个“元”理论问题：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语言的，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

意识的，但是，人的本质从发生学层面上看只能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为意识和语言的产生，并最终

通过头和手的结合，创造出非人类所不能创造的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帕格尼尼的音乐，

等等。 劳动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塑造与自我确证，是人之为人的独特规定。正是劳动在人与非人类

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使得人日益摆脱动物的规定而朝向人的本性的方向生成。“动物也进行生产，

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

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

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14]  
 

恩格斯在历史维度上对人的解读，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依照恩格斯的

逻辑：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而劳动又是人作为主体作用于自然作为客体的活动，那么，由于主

客体的“场依存性”，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人类不但不能任意征服自然，反而更应该悉心保护自然，并

把对自然的伦理关怀作为人类主体性得以发挥的要件。他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

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但

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

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5]这里的“人”是主体的人，这里的“自然”是作为劳动对象的自

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是“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的人类学延伸；只有以自然界作为人的劳动对象，

人们才能够透过它“直观自身”，并“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因此，人类呵护自然的价值诉求只不过是人

的劳动本性在伦理学领域中的自然延伸，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的逻辑的拓展。 恩格斯在历

史维度上对人的解读，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科学的方法论，即“有所不为”的方法论。由于

劳动决不是人类单纯的抽象的精神性活动，而是客观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劳动的客观实在性构成了劳

动的“外在尺度”，因此，劳动决不能消灭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只能服从它、利用它，表现为“理性的

狡猾”，而不是感性的胡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

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16]自然界的外在尺度总是

以“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被控制的力量”等制约着人类的劳动实践，实践“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

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末被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

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还首先由未被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希望的目的只

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并且经常得多的是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最先进的

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

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日益增加的过度劳动，群

众的日益贫困，每十年—次大危机。”[17]所以，人类要想避免上述“未能预见的后果”，就必须以自然的

外在尺度为尺度来决定自己的劳动方法论――服从自然规律的方法论。“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

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

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18]这

里，“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就含有理性地对待“理性”、科学地对待“科学”、谨慎地服从自然规律、在

自然的承受力之内从事对自然的改造的蕴含；也说明了只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劳动才是真正的人的劳动，

也只有真正的人的劳动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劳动。“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

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

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9]  
 



三、从《自然辩证法》的“人”到生态伦理学本体论的超越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既是蛋白体的人，又是劳动的人；既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又

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它对于克服生态伦理学在“人学本体论”上的形而上学对立，使之从“分

殊”走向“统一”有着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首先，就非人类中心主义而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本

体论基础便是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为了论证人与非人类的价值平等性、诉求人类“顺从自然”、“敬畏生

命”的伦理实践，非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纯的自然性，理解为人与非人类的同质性。

例如，通过使地球“尘埃”化，内在价值论者罗尔斯顿把自为的人“渺小”到了纯粹自在的“物质”层次；通

过遗传学证明，动物解放论者辛格把人与黑猩猩的智商相提并论；通过拟人化的文学手法，刘湘溶教授

把人的理性与长颈鹿的脖子、飞鸟的翅膀同日而语等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客观自然主义”理解是

片面的、不完全正确的：它只看到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人的劳动性，只看到人的自在性而忽视了人的自为

性。它似乎忘记了：正是人的自然性与生物性决定了人必须劳动，必须以自然界作为“物料交换”的对象

来获取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进而决定了人把自然作为“道德顾客”的伦理应然性，决定了人类在生态伦

理实践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紧紧地抓住了自然界和人，但是，在它那

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只是“抽象的人”、“感性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

的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不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人学空场”，使得非人类中心

主义蜕变成了“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和“无主体的伦理拓展主义”，蜕变成了价值论上的客观唯心主义和方

法论上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肉体性、自然性出发呼吁人类呵护自然，这个逻辑

起点是对的，但它不明白“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

到‘人’。”[20]这个“人”就是劳动的人、“经过思考的”和“有计划的”人、现实的人、既改造自然又尊重自然

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充当“大自然最敏感的神经”，并自觉承担起呵护自然的伦理重任。 其次，

就人类中心主义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本体论基础便是人的“理性”。为了论证人类相对于非人

类的价值优越性，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纯的理性的存在，理解为自为性的精神性存

在。例如，康德就把理性、精神看成是人的本质，认为正是理性决定人必须首先保持自己和自己的种

类，决定了人只能把自己视为“目的”。黑格尔也认为，由于人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而区别于外部

的自然界，因此只有人才能超出他的自然的存在。既然人是唯一能思考的“狡猾”的动物，是唯一具有理

性的动物，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人给自然立法”而不是“自然给人立法”。人类中心主义把

理性看成人的本质，这是部分合理的，但是它不应该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甚至把理性的作用加以神化

或绝对化，因为，根据恩格斯的理解，理性、意识、思想等归根结底都只是劳动的产物，是人在劳动过

程中对外部自然的内化与积淀。“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1]正是劳动

的“物质行动”，即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接触，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为人成为“有目的的存在物”、“有意识

的存在物”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提供了精神准备。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规定劳动，而不是以劳

动规定理性；把理性“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而不是把人看作是有理性的个人，这只能是“从人们所说

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来理解“人”的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

主义本体论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正是这种名为理性实质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本体论，导致了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上的“三个一切”和方法论上的“人类沙文主义”与“种族灭绝主义”。“劳动是这样一种

因素，它既是实现由猿到人的转变，使人从动物界脱离开来和提升出来的根本因素，又是使人同动物区

别开来，使人成为人而存在的根本因素。”[22]这个“根本因素”既包括人的物质性，又包括人的精神性；

既包括人的自然性，又包括人的自为性；既包括人的受动性，又包括人的能动性。只有以这样的人学本

体论为基础，我们的生态伦理学才能既照顾到自然的“神性”，又照顾到人的“人性”；既能指导人们科学

地改造自然，又能提醒人们理性地保护自然，在“改造”与“保护”、“发展”与“环境”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契

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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